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51號

上  訴  人  徐瑋良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一審裁判費及發回前上訴費用共計新臺幣1,050元由上訴

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駕駛車牌號碼KLB-8002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

貨運車），於民國110年12月19日14時11分許，在國道1號北

向311.8公里處（下稱系爭違規地點），因「汽車裝載貨物

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之指

揮過磅」之交通違規（下稱系爭違規行為），經內政部警政

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

攔停，以掌電字第ZVVA40962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通知單當場舉發。嗣上訴人於應到案日期前之110年12月20

日向被上訴人陳述，經被上訴人函詢舉發機關後，認上訴人

確有系爭違規行為，乃依行為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

稱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第6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1

11年7月4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32-ZVVA40962號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04

05

06

07

08

09

10

1



同）9萬元，並記違規點數2點。上訴人不服，向臺灣高雄地

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11年度交字第352號交通裁決事件)

提起行政訴訟，嗣因行政訴訟法修訂，

　　原案件經高雄地院移由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法

院）接續審理，經原審法院112年度交字第93號判決駁回

後，上訴人提起上訴，復經本院112年度交上字第115號判決

廢棄發回，再經原審法院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判決（下稱

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於原審歷次之答辯，均引用原判

　　決書所載。　　

三、上訴意旨：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前段「汽車裝載貨物行

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路段，……」條文所述「行經」依文

義解釋，乃指行駛經過之道路之謂。既謂經過，即指順路之

意。然上訴人係要往國道1號北向行駛，惟警方要求上訴人

迴轉至新市南向地磅站過磅，顯然與上訴人行經路線不順

路，已不符合條文之「行經」，倘認警方要求迴轉至上訴人

不順路之地磅過磅為合法，則此要求顯己超出文義解釋之最

大範圍，且違反憲法規定之明確性原則。倘若經過磅後，確

實没有超載，則浪費之油料、送貨時間該由誰賠償。準此，

原判決違反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之行動自由權利，更違反第

23條之比例原則，則原判決顯係違背法令之判決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如下：

(一)上訴人於上揭時、地，駕駛系爭貨運車，有未依規定過磅之

違規行為等情，有舉發機關111年9月26日國道警4交字第111

0505936號函、111年1月21日國道警4交字第1104704657號函

及檢附之採證光碟、GOOGLEMAP路線圖、值勤影像照片等證

據資料附於原審法院卷足憑，此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信

為真實。

(二)道交條例(105年11月16日修正)第29條之2第4項前段規定：

「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未依標

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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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過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9萬元

罰鍰，並得強制其過磅。」又該條項中之「5公里內路段」

之距離計算，係指違規車輛為警方指揮過磅時所處位置，與

設有地磅處所之「車行距離」5公里內之路段而言(交通部10

4年9月14日交路字第1040024153號函參照)。經查，上訴人

駕駛系爭車輛於上揭時間經過新市北向地磅站後約在310公

里，距離交流道約1公里處時，警察要求下交流道等情，為

上訴人所自承(原審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卷第32頁)。又原

審法院(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於113年5月8日行調查程序

時，當庭勘驗高雄地院111年度交字第352號卷第75頁被上訴

人提供之光碟，確認警員從安定交流道下方涵洞里程歸0駛

至新市南向地磅站里程數為2.3公里(卷第33頁)，再加上警

員要求上訴人下交流道之距離約1公里，合計約3.3公里；另

再以GOOGLE地圖從新市北向地磅站前方起沿安定交流道至新

市南向地磅站約4.7公里(原審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卷第3

7、38頁)，均未逾5公里。是當時警方指揮上訴人過磅時所

處位置，與設有地磅處所之車行距離係在5公里內，此亦為

原審法院確認之事實。

(三)上訴人主張伊當時係要往國道1號北向行駛，惟警方要求上

訴人迴轉至新市南向地磅站過磅，顯然與上訴人行經路線不

順路，已不符合條文「行經」之文義云云。惟道交條例第29

條之2第4項之立法理由係為有效落實違規超重車輛之稽查，

維護行車安全，是其5公里為指揮過磅起點至地磅站間之距

離，並未包含或考量因此往返或行駛至原訂路線之距離在

內。易言之，員警取締貨車違規超載，以車輛為警方指揮過

磅時，所處位置於設有地磅處所之車行距離5公里內路段，

即得依前旨揭條文規定舉發處罰，不因需迴轉、倒車等改變

車行方向至最近地磅處所增加之路程而有不同之處罰(交通

部104年9月14日交路字第1040024153號函參照)。故上訴人

要難以行車路徑不順為由，作為拒絕過磅之憑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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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員警指揮要求至5公里內之新市南向地磅站過磅經上

訴人多次拒絕並表示要開拒磅，足認上訴人確有不服從交通

勤務警察指揮過磅之情形無誤。本件違規行為時道交條例第

29條之2第4項、第6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與裁處時道交條例

第29條之2第4項、第63條第1項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

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之裁罰基準表，均係處以罰鍰9萬元

及記違規點數2點，依行政罰法第5條應從新適用裁處時之法

令。因此，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9萬元，並記違規點數2

點，並無違誤。上訴人上開主張，容有誤解，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已論明其事實認定

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無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

及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事。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

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及發回前上訴費用為750元，合計

訴訟費用1,050元，應由敗訴之上訴人負擔，爰確定訴訟費

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結論：上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孫　奇　芳

                               法官  邱　政　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書記官  李  佳  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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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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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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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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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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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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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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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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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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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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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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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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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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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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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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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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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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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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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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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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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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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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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last:justif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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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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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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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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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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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f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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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51號
上  訴  人  徐瑋良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一審裁判費及發回前上訴費用共計新臺幣1,0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駕駛車牌號碼KLB-8002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貨運車），於民國110年12月19日14時11分許，在國道1號北向311.8公里處（下稱系爭違規地點），因「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之指揮過磅」之交通違規（下稱系爭違規行為），經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攔停，以掌電字第ZVVA40962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當場舉發。嗣上訴人於應到案日期前之110年12月20日向被上訴人陳述，經被上訴人函詢舉發機關後，認上訴人確有系爭違規行為，乃依行為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第6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111年7月4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32-ZVVA40962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9萬元，並記違規點數2點。上訴人不服，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11年度交字第352號交通裁決事件)提起行政訴訟，嗣因行政訴訟法修訂，
　　原案件經高雄地院移由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法院）接續審理，經原審法院112年度交字第93號判決駁回後，上訴人提起上訴，復經本院112年度交上字第115號判決廢棄發回，再經原審法院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於原審歷次之答辯，均引用原判
　　決書所載。　　
三、上訴意旨：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前段「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路段，……」條文所述「行經」依文義解釋，乃指行駛經過之道路之謂。既謂經過，即指順路之意。然上訴人係要往國道1號北向行駛，惟警方要求上訴人迴轉至新市南向地磅站過磅，顯然與上訴人行經路線不順路，已不符合條文之「行經」，倘認警方要求迴轉至上訴人不順路之地磅過磅為合法，則此要求顯己超出文義解釋之最大範圍，且違反憲法規定之明確性原則。倘若經過磅後，確實没有超載，則浪費之油料、送貨時間該由誰賠償。準此，原判決違反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之行動自由權利，更違反第23條之比例原則，則原判決顯係違背法令之判決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如下：
(一)上訴人於上揭時、地，駕駛系爭貨運車，有未依規定過磅之違規行為等情，有舉發機關111年9月26日國道警4交字第1110505936號函、111年1月21日國道警4交字第1104704657號函及檢附之採證光碟、GOOGLEMAP路線圖、值勤影像照片等證據資料附於原審法院卷足憑，此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二)道交條例(105年11月16日修正)第29條之2第4項前段規定：「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過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9萬元罰鍰，並得強制其過磅。」又該條項中之「5公里內路段」之距離計算，係指違規車輛為警方指揮過磅時所處位置，與設有地磅處所之「車行距離」5公里內之路段而言(交通部104年9月14日交路字第1040024153號函參照)。經查，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於上揭時間經過新市北向地磅站後約在310公里，距離交流道約1公里處時，警察要求下交流道等情，為上訴人所自承(原審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卷第32頁)。又原審法院(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於113年5月8日行調查程序時，當庭勘驗高雄地院111年度交字第352號卷第75頁被上訴人提供之光碟，確認警員從安定交流道下方涵洞里程歸0駛至新市南向地磅站里程數為2.3公里(卷第33頁)，再加上警員要求上訴人下交流道之距離約1公里，合計約3.3公里；另再以GOOGLE地圖從新市北向地磅站前方起沿安定交流道至新市南向地磅站約4.7公里(原審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卷第37、38頁)，均未逾5公里。是當時警方指揮上訴人過磅時所處位置，與設有地磅處所之車行距離係在5公里內，此亦為原審法院確認之事實。
(三)上訴人主張伊當時係要往國道1號北向行駛，惟警方要求上訴人迴轉至新市南向地磅站過磅，顯然與上訴人行經路線不順路，已不符合條文「行經」之文義云云。惟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之立法理由係為有效落實違規超重車輛之稽查，維護行車安全，是其5公里為指揮過磅起點至地磅站間之距離，並未包含或考量因此往返或行駛至原訂路線之距離在內。易言之，員警取締貨車違規超載，以車輛為警方指揮過磅時，所處位置於設有地磅處所之車行距離5公里內路段，即得依前旨揭條文規定舉發處罰，不因需迴轉、倒車等改變車行方向至最近地磅處所增加之路程而有不同之處罰(交通部104年9月14日交路字第1040024153號函參照)。故上訴人要難以行車路徑不順為由，作為拒絕過磅之憑據。
(四)綜上，員警指揮要求至5公里內之新市南向地磅站過磅經上訴人多次拒絕並表示要開拒磅，足認上訴人確有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指揮過磅之情形無誤。本件違規行為時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第6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與裁處時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第63條第1項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之裁罰基準表，均係處以罰鍰9萬元及記違規點數2點，依行政罰法第5條應從新適用裁處時之法令。因此，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9萬元，並記違規點數2點，並無違誤。上訴人上開主張，容有誤解，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已論明其事實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無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及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事。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及發回前上訴費用為750元，合計訴訟費用1,050元，應由敗訴之上訴人負擔，爰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結論：上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孫　奇　芳
                               法官  邱　政　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書記官  李  佳  芮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51號
上  訴  人  徐瑋良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一審裁判費及發回前上訴費用共計新臺幣1,050元由上訴
    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駕駛車牌號碼KLB-8002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
    貨運車），於民國110年12月19日14時11分許，在國道1號北
    向311.8公里處（下稱系爭違規地點），因「汽車裝載貨物
    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之指
    揮過磅」之交通違規（下稱系爭違規行為），經內政部警政
    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
    攔停，以掌電字第ZVVA40962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通知單當場舉發。嗣上訴人於應到案日期前之110年12月20
    日向被上訴人陳述，經被上訴人函詢舉發機關後，認上訴人
    確有系爭違規行為，乃依行為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
    稱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第6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1
    11年7月4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32-ZVVA40962號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
    同）9萬元，並記違規點數2點。上訴人不服，向臺灣高雄地
    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11年度交字第352號交通裁決事件)
    提起行政訴訟，嗣因行政訴訟法修訂，
　　原案件經高雄地院移由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法院
    ）接續審理，經原審法院112年度交字第93號判決駁回後，
    上訴人提起上訴，復經本院112年度交上字第115號判決廢棄
    發回，再經原審法院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判決（下稱原判
    決）駁回，上訴人仍不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於原審歷次之答辯，均引用原判
　　決書所載。　　
三、上訴意旨：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前段「汽車裝載貨物行
    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路段，……」條文所述「行經」依文義
    解釋，乃指行駛經過之道路之謂。既謂經過，即指順路之意
    。然上訴人係要往國道1號北向行駛，惟警方要求上訴人迴
    轉至新市南向地磅站過磅，顯然與上訴人行經路線不順路，
    已不符合條文之「行經」，倘認警方要求迴轉至上訴人不順
    路之地磅過磅為合法，則此要求顯己超出文義解釋之最大範
    圍，且違反憲法規定之明確性原則。倘若經過磅後，確實没
    有超載，則浪費之油料、送貨時間該由誰賠償。準此，原判
    決違反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之行動自由權利，更違反第23條
    之比例原則，則原判決顯係違背法令之判決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如下：
(一)上訴人於上揭時、地，駕駛系爭貨運車，有未依規定過磅之
    違規行為等情，有舉發機關111年9月26日國道警4交字第111
    0505936號函、111年1月21日國道警4交字第1104704657號函
    及檢附之採證光碟、GOOGLEMAP路線圖、值勤影像照片等證
    據資料附於原審法院卷足憑，此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信
    為真實。
(二)道交條例(105年11月16日修正)第29條之2第4項前段規定：
    「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未依標誌
    、標線、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
    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過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9萬元罰
    鍰，並得強制其過磅。」又該條項中之「5公里內路段」之
    距離計算，係指違規車輛為警方指揮過磅時所處位置，與設
    有地磅處所之「車行距離」5公里內之路段而言(交通部104
    年9月14日交路字第1040024153號函參照)。經查，上訴人駕
    駛系爭車輛於上揭時間經過新市北向地磅站後約在310公里
    ，距離交流道約1公里處時，警察要求下交流道等情，為上
    訴人所自承(原審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卷第32頁)。又原審
    法院(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於113年5月8日行調查程序時
    ，當庭勘驗高雄地院111年度交字第352號卷第75頁被上訴人
    提供之光碟，確認警員從安定交流道下方涵洞里程歸0駛至
    新市南向地磅站里程數為2.3公里(卷第33頁)，再加上警員
    要求上訴人下交流道之距離約1公里，合計約3.3公里；另再
    以GOOGLE地圖從新市北向地磅站前方起沿安定交流道至新市
    南向地磅站約4.7公里(原審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卷第37、
    38頁)，均未逾5公里。是當時警方指揮上訴人過磅時所處位
    置，與設有地磅處所之車行距離係在5公里內，此亦為原審
    法院確認之事實。
(三)上訴人主張伊當時係要往國道1號北向行駛，惟警方要求上
    訴人迴轉至新市南向地磅站過磅，顯然與上訴人行經路線不
    順路，已不符合條文「行經」之文義云云。惟道交條例第29
    條之2第4項之立法理由係為有效落實違規超重車輛之稽查，
    維護行車安全，是其5公里為指揮過磅起點至地磅站間之距
    離，並未包含或考量因此往返或行駛至原訂路線之距離在內
    。易言之，員警取締貨車違規超載，以車輛為警方指揮過磅
    時，所處位置於設有地磅處所之車行距離5公里內路段，即
    得依前旨揭條文規定舉發處罰，不因需迴轉、倒車等改變車
    行方向至最近地磅處所增加之路程而有不同之處罰(交通部1
    04年9月14日交路字第1040024153號函參照)。故上訴人要難
    以行車路徑不順為由，作為拒絕過磅之憑據。
(四)綜上，員警指揮要求至5公里內之新市南向地磅站過磅經上
    訴人多次拒絕並表示要開拒磅，足認上訴人確有不服從交通
    勤務警察指揮過磅之情形無誤。本件違規行為時道交條例第
    29條之2第4項、第6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與裁處時道交條例
    第29條之2第4項、第63條第1項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
    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之裁罰基準表，均係處以罰鍰9萬元
    及記違規點數2點，依行政罰法第5條應從新適用裁處時之法
    令。因此，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9萬元，並記違規點數2點
    ，並無違誤。上訴人上開主張，容有誤解，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已論明其事實認定
    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無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
    及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事。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
    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及發回前上訴費用為750元，合計
    訴訟費用1,050元，應由敗訴之上訴人負擔，爰確定訴訟費
    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結論：上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孫　奇　芳
                               法官  邱　政　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書記官  李  佳  芮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51號
上  訴  人  徐瑋良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一審裁判費及發回前上訴費用共計新臺幣1,0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駕駛車牌號碼KLB-8002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貨運車），於民國110年12月19日14時11分許，在國道1號北向311.8公里處（下稱系爭違規地點），因「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之指揮過磅」之交通違規（下稱系爭違規行為），經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攔停，以掌電字第ZVVA40962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當場舉發。嗣上訴人於應到案日期前之110年12月20日向被上訴人陳述，經被上訴人函詢舉發機關後，認上訴人確有系爭違規行為，乃依行為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第6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111年7月4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32-ZVVA40962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9萬元，並記違規點數2點。上訴人不服，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11年度交字第352號交通裁決事件)提起行政訴訟，嗣因行政訴訟法修訂，
　　原案件經高雄地院移由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法院）接續審理，經原審法院112年度交字第93號判決駁回後，上訴人提起上訴，復經本院112年度交上字第115號判決廢棄發回，再經原審法院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於原審歷次之答辯，均引用原判
　　決書所載。　　
三、上訴意旨：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前段「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路段，……」條文所述「行經」依文義解釋，乃指行駛經過之道路之謂。既謂經過，即指順路之意。然上訴人係要往國道1號北向行駛，惟警方要求上訴人迴轉至新市南向地磅站過磅，顯然與上訴人行經路線不順路，已不符合條文之「行經」，倘認警方要求迴轉至上訴人不順路之地磅過磅為合法，則此要求顯己超出文義解釋之最大範圍，且違反憲法規定之明確性原則。倘若經過磅後，確實没有超載，則浪費之油料、送貨時間該由誰賠償。準此，原判決違反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之行動自由權利，更違反第23條之比例原則，則原判決顯係違背法令之判決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如下：
(一)上訴人於上揭時、地，駕駛系爭貨運車，有未依規定過磅之違規行為等情，有舉發機關111年9月26日國道警4交字第1110505936號函、111年1月21日國道警4交字第1104704657號函及檢附之採證光碟、GOOGLEMAP路線圖、值勤影像照片等證據資料附於原審法院卷足憑，此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二)道交條例(105年11月16日修正)第29條之2第4項前段規定：「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過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9萬元罰鍰，並得強制其過磅。」又該條項中之「5公里內路段」之距離計算，係指違規車輛為警方指揮過磅時所處位置，與設有地磅處所之「車行距離」5公里內之路段而言(交通部104年9月14日交路字第1040024153號函參照)。經查，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於上揭時間經過新市北向地磅站後約在310公里，距離交流道約1公里處時，警察要求下交流道等情，為上訴人所自承(原審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卷第32頁)。又原審法院(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於113年5月8日行調查程序時，當庭勘驗高雄地院111年度交字第352號卷第75頁被上訴人提供之光碟，確認警員從安定交流道下方涵洞里程歸0駛至新市南向地磅站里程數為2.3公里(卷第33頁)，再加上警員要求上訴人下交流道之距離約1公里，合計約3.3公里；另再以GOOGLE地圖從新市北向地磅站前方起沿安定交流道至新市南向地磅站約4.7公里(原審113年度交更一字第5號卷第37、38頁)，均未逾5公里。是當時警方指揮上訴人過磅時所處位置，與設有地磅處所之車行距離係在5公里內，此亦為原審法院確認之事實。
(三)上訴人主張伊當時係要往國道1號北向行駛，惟警方要求上訴人迴轉至新市南向地磅站過磅，顯然與上訴人行經路線不順路，已不符合條文「行經」之文義云云。惟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之立法理由係為有效落實違規超重車輛之稽查，維護行車安全，是其5公里為指揮過磅起點至地磅站間之距離，並未包含或考量因此往返或行駛至原訂路線之距離在內。易言之，員警取締貨車違規超載，以車輛為警方指揮過磅時，所處位置於設有地磅處所之車行距離5公里內路段，即得依前旨揭條文規定舉發處罰，不因需迴轉、倒車等改變車行方向至最近地磅處所增加之路程而有不同之處罰(交通部104年9月14日交路字第1040024153號函參照)。故上訴人要難以行車路徑不順為由，作為拒絕過磅之憑據。
(四)綜上，員警指揮要求至5公里內之新市南向地磅站過磅經上訴人多次拒絕並表示要開拒磅，足認上訴人確有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指揮過磅之情形無誤。本件違規行為時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第6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與裁處時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第63條第1項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之裁罰基準表，均係處以罰鍰9萬元及記違規點數2點，依行政罰法第5條應從新適用裁處時之法令。因此，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9萬元，並記違規點數2點，並無違誤。上訴人上開主張，容有誤解，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已論明其事實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無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及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事。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及發回前上訴費用為750元，合計訴訟費用1,050元，應由敗訴之上訴人負擔，爰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結論：上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孫　奇　芳
                               法官  邱　政　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書記官  李  佳  芮




